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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多余性反对
周 晶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要解决的是道德行为正当与否以及如何确定道德动机的问题,并为此

提出了“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道德原则。批评者认为,无论是在判断道德正当与否,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

的问题上,斯坎伦的理论都是多余的,这就构成了对他的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这一反对包含程序性和动

机性两种类型。然而,这种多余性反对并不能驳倒斯坎伦,因为批评者判断道德行为的正当与否和寻求道德

动机的基础都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而斯坎伦的基础是个人自身的理由。从个人理由出发来理解斯

坎伦的契约主义,有助于理解某些行为正当与否的复杂理由,并且有助于确定行为的动机。因此,作为一种实

质性道德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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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

在1998年发表的《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一书中,托马斯·斯坎伦(ThomasM.Scanlon)对
道德契约主义做了完整的表述:“一个行为如果其实施在某种境遇下会被一般行为规则的任何一套

原则所禁止,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不正当的;这种一般行为规则作为理智的、非强制的普遍的协议的

基础,是人们无法合理拒绝的。”[1]153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表述,即:不正当的行为是能被人们合理

地拒绝的行为;反之,正当的行为就是不能被人们合理拒绝的行为。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是斯坎伦

契约主义的道德准则,这条准则表达了行为不正当所包含的内容,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依据。
人们为什么遵从基本的道德? 我们为什么有理由做道德的行为? 这是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动

机的难题。斯坎伦认为,相对于传统的道德哲学理论,契约主义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种更好地说明

道德动机的理论。道德动机总是与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所谓道德判断也就是道德对错问题,即什

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什么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道德动机问题则是解释道德判断如何为行为者提

供道德理由的问题。具体来说,当人们判断一种行为是错误的,这种判断如何为行为者提供不去做

该行为的理由。以往的契约论者设定的缔约者都是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寻找行为的动机。与

之不同,斯坎伦认识到缔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寻求共同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那些具有

相似动机的其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因此,在斯坎伦的契约论思想中,订约者的行为是受寻求自

我利益和尊重他人的共同驱使。行为者的道德动机来自于:“我们不得不与他人友好地生活在一

起,这是他们无法有理由拒绝的,只要他们也受到这一理想的激发的话。因为我们有这条理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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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有理由去注意关于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努力确定,什么东西

是其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原则所允许的,并且,我们也有理由按照这些原则所要求的方式来支配

我们实际的思想和行动。”[1]154也就是说,我们与他人共同的,且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原则,是道

德动机的来源。
斯坎伦认为自己的契约主义有两个目标:其一是为不正当性提出一个一般标准,这个标准解释

了那些更为具体的不正当做法的特性,这个标准也就是斯坎伦关于道德不正当的一般规定;其二是

解释正当与不正当的道德判断所具有的说服力和动机力,这也是斯坎伦关于道德动机的说明。可

拒绝性原则既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对以往契约动机的一种改进。以往的契

约论都是以个体自我利益的计算为动机,而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动机理论包含两个部分:“一是

寻求自身利益,一是寻求共同的道德原则。”[2]可拒绝性原则是斯坎伦道德契约主义的核心特征和

基本原则。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自从发表以来,在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界、政治哲学界和伦理学界引起了很

大的反响。如哲学家R.杰伊·华莱士(R.JayWallace)说:“毋庸置疑,斯坎伦的权威性的论著《我
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在这些年来出现的最成熟的、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论著中占有一席之地。该书

指明了道德哲学范围内所有主要方面上的根源性问题。我希望并且期待着看到在未来数年中,这
一著作对道德哲学的形式和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罗杰·克里斯普(RogerCrisp)也指

出:“正如《伦理学原理》在本世纪初的伦理学讨论中处于中心位置一样,托马斯·斯坎伦的《我们彼

此负有什么义务》也将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且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伦理学灵感的一个源泉。”[4]

虽然斯坎伦的著作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招致了很多批判。对斯坎伦契约主义思想的一种

标准反对就是:契约主义的可拒绝性原则无论在判断道德不正当上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上,
都是多余的,这种反对被称为“多余性反对”(TheRedundancyObjection)。这种反对最初由菲利

普·佩迪特(PhilipPettit)提出,柯林·麦金(ColinMcGinn)、西蒙·布莱克本(SimonBlackburn)
等人也做了相似的批判[5-7]。

按照杰西·苏克恩(JussiSuikkanen)的观点,多余性反对可分为两种:程序性多余性反对(The
ProceduralRedundancies)和动机性多余性反对(TheMotivationalRedundancy)①。前者认为契约

主义在判断道德不正当问题上是多余的,后者认为契约主义在解释道德动机问题上是多余的。针

对多余性反对,迈克尔·瑞金(MichaelRidge)、菲利普·斯特拉顿(PhilipStratton-Lake)等人都依

据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契约主义做了反驳[8-9]。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针对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以
及与其相关的反驳,在政治哲学界形成了辩证相争的态势,并促进了契约主义的发展。理清这一

“否定之否定”的脉络进程,对于真正理解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有重要意义。

二、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和动机性多余性反对

对斯坎伦道德契约主义的反对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值得辨析、辩驳、严肃对待的,即为多余性

反对。这种多余性反对首先是以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样态出现的。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基本观点

可以表述为:斯坎伦依据可拒绝性原则来解释道德不正当是多余的,人们往往是根据不正当行为本

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来理解道德不正当。
契约主义的反对者认为,按照斯坎伦关于道德不正当的规定,人们是按照可拒绝性原则来判断

一项行为是道德不正当的,而其拒绝该项原则的理由却是行为本身暗含的道德理由,如这项原则允

① 参见JussiSuikkanen,“ContractualistRepliestotheRedundancyObjections”,Theoria,2005,vol.71,No.1,pp.38-58。在这

篇文章中,杰西·苏克恩对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做了进一步的划分,所以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用了复数形式“TheProceduralRedundancies”

表示。本篇文章没有按照杰西·苏克恩的意思,对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做进一步划分,但仍然采取了杰西·苏克恩的表达形式。



许的行为本身是不公平的,谋杀是残忍的等。一旦明白了拒绝这项原则的道德理由,我们就明白了

道德理由是判断这种行为不正当的真正根源。可拒绝性原则对于判断道德不正当没有增添任何新

的东西,因而是多余的。由于持这种观点的反对者认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在判断道德不正当的程

序上是多余的,所以这类反对被称为“程序性多余性反对”。
以折磨婴儿为例,反对者认为,斯坎伦对道德不正当的判断经历了以下推理过程,可以用以下

三个命题表述:
(a)折磨婴儿是残忍的,因此禁止折磨婴儿的准则是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
(b)禁止折磨婴儿的准则是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
(c)折磨婴儿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其中,(a)命题对于斯坎伦来说是隐含的前提,(c)命题是关于道德判断的结论,(b)命题则是斯

坎伦契约主义判断道德不正当的依据。据此,反对者认为:实际上,对(c)的判断是直接来源于(a)
中折磨婴儿是残忍的这一道德事实,(b)在判断折磨婴儿在道德不正当性上实际上是多余的。

迈克尔·瑞金对这种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做了全面的概括:由于一种行为拥有特征F①,无论何

时允许这种行为的准则都是能够合理拒绝的。这种行为是不正当的仅仅是由于这种行为包含特征

F,不是由于特征F使得允许这些行为的准则得到合理拒绝[10]。
对于这种程序性多余性反对,不少哲学家通过分析契约主义可拒绝性原则性质,以此证明契约

主义道德准则不会面临程序性反对。如菲利普·斯特拉顿就认为斯坎伦不会面临程序性多余性反

对。他反驳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依据在于,他认为其他反对者错误地理解了斯坎伦的理论:斯坎伦

的契约主义准则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使得某些行为成为道德上不正当的,而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这些

行为是道德上不正当的;契约主义的准则的提出也不是为了说明道德不正当的根据,而是为了描述

道德不正当的性质[9]。
但是菲利普·斯特拉顿并不能挽救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核心并不在于如

何理解契约主义准则的性质,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斯坎伦提供了一种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哲学说明,
反对者和斯坎伦的分歧在于判断一种行为正当与否的理由是否在于可拒绝性原则。

不同于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动机性多余性反对的基本观点是:契约主义对道德动机的说明是多

余的。斯坎伦认为,可拒绝性原则不仅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据,也提供做或者不做这种行为的

理由。但是反对者认为,我们是从行为本身所包含的道德理由来寻找做或者不去做这种行为的理

由。例如,折磨婴儿这种行为本身所包含的残忍性就提供了充分的道德理由不去参与折磨婴儿的

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把禁止这项行为的理由诉诸于契约主义的道德动机就是多余的。
斯坎伦在《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一书中所举的例子更能说明这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斯坎

伦指出:“当我首次读到彼得·辛格有关饥荒的著名文章,并感受到其论证的谴责力时,打动我的不

仅仅是孟加拉国生活在饥荒之中是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我强烈体会到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感

觉,即考虑到我是多么容易帮助他们,而我没有帮助他们,对我来说这就是不正当的。”[1]152斯坎伦

在这个例子中指出,他受到谴责的原因是某些具体的道德考虑:饥荒使得人们处于一种非常恶劣的

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却没有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把受谴责的理由诉诸于可拒绝性原则就

没有说服力。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去做某些行为的理由也是某些具体的道德考虑,如这种行

为会伤害某人的感情,这种行为要求别人付出的太多,以及这种行为是不公正的。在这些情况下,
道德动机都不是来源于可拒绝性原则。

在这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提出之后,哲学家菲利普·斯特拉顿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斯

① F是迈克尔·瑞金(MichaelRidge)在其对多余性反对的著名论述中采用的表达方式,F作为一个未知数出现,特征F等同于

“某种特征”,用F指代应该意在突出这种特征的负面性,特征F(foul)表征的是一种行为在道德内容上的错误。



坎伦应该放弃不正当具有提供理由性质的这一核心目标[9,11]。通过这种解决办法,我们就可以避

免这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菲利普·斯特拉顿的这种观点遭到了诸如迈克尔·瑞金、戴维德·麦

克鲁顿(DavidMcNaughton)以及罗林(Rawling)等哲学家的反对[10,12]。迈克尔·瑞金认为,菲利

普·斯特拉顿要求斯坎伦通过放弃一些核心目标的方式来避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的观点是错误

的;斯坎伦如果放弃不正当具有理由给予的性质,也就放弃了契约主义关于道德动机的说明。斯坎

伦整个理论的主体部分都依赖于对于道德动机的说明,这也意味着斯坎伦不可能放弃不正当具有

提供理由的性质。
上述两种多余性反对如果成立,就意味着斯坎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没有意义的,而它们的共同

特点就是以非个人的道德理由来作为判断行为的对错和寻找行为的道德动机的根据,反对者们没

有看到斯坎伦是从个人理由出发来回答上述两个道德哲学基本问题。如果从个人理由出发理解斯

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就会发现契约主义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足以依其自身反驳上述两种多

余性反对。

三、对多余性反对的反驳———基于“个人理由”

坚持多余性反对的人有一个共同观点,即认为斯坎伦可拒绝性原则的根基在于行为本身的道

德价值,柯林·麦金在《理由与非理由》(Reasonsandunreasons)一文中将这层意思表达得最为清

晰,他指出:“当我说一种行为是不正当的时候,我可能暗示这项行为不能向其他人证明其正当性。
但这种行为不正当唯一所表达的意思是它在道德上是不能得到合理证明的,道德价值是判断这项

行为不正当的唯一根据。”[6]在麦金看来,斯坎伦的可拒绝性原则实质上是以这种道德价值为根基

的,因此,这种道德价值才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最终根据。但是麦金实际上误解了斯坎伦的理

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实质上走的是一条不同的线路,即为了判断一种行为正当与否,我们必须从

相关的个人观点(而非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出发来评判。斯坎伦指出:“为了判定在环境C中,做

X是否是不正当的,我们就应该考虑支配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可能的原则,并且追问,允
许一个人在这些环境下做X的任何原则,由于那条理由,是否有理由被拒绝。”[1]195在这里,判断做

X是否正当的根据必须从支配个人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说契约主义可拒绝性原则的根据在于拒绝

该项原则的理由必须是个人的,否则这项原则就不能被用于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据。斯坎伦指

出,契约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坚决主张道德原则的可证明正当性仅仅取决于不同个体拒绝该原

则的理由以及可以替换它的另一种选择”[1]230。“拒绝一条我至今为止考虑过的原则的所有根据,
都出自于一个占据了该原则应用于其中的那些境况中的某一个位置的个人会拥有的一般理

由。”[1]229斯坎伦强调的是要从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个体(包括行为者和可能受行为影响的人)来考虑

有理由拒绝的原则问题,我们考虑拒绝该项原则的依据在于行为广泛实施在孤立个体中所产生的不

同效果。
对此,迈克尔·瑞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迈克尔·瑞金认为斯坎伦坚持判断行为正当与否

的根据是一项原则对孤立的个体(personal)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而反对者则是从非个人(imper-
sonal)的理由出发来寻求判断道德正当与否的根据。斯坎伦在《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划分了

这种个人理由(personalreasons)和非个人理由(impersonalreasons),他对二者的区分是通过对一

般理由(genericreasons)的论述来完成的。他指出:我们是基于一般理由来反对一项原则。一般理

由首先必须是个人理由,这些理由反映的是,一个个体在某种环境下,有理由想要什么。但是由于

无法确切知道在各种不同情形中个体所占据的不同位置,因此在考虑承认或拒绝某项原则的理由

不是特定个体所拥有的精确理由,而是处于某种环境的个体普遍所拥有的理由。因此一般理由同

时也是一种普遍的理由,它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人们由于他们的境遇而拥有的理由,用一般的词语

及诸如他们的目标、能力和它们所处的条件来表现其特性”[1]186。这种一般理由实质上就是个人的



一般理由,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提出的普遍理由。个人根据这种一般理由从相关的立场出发,拒绝接

受某项原则作为他们自己实际思考的根据,也拒绝承认它是其他人可以用来证明行为正当性的根

据。而非个人理由是对象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理由并不涉及我与其他人的关系。
这种个人理由和非个人理由也分别被迈克尔·瑞金称之为主体相涉(agent-relative)的理由和

主体无涉(agent-netural)的理由[8]。例如,一个主体有理由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及家人的生活

水平是主体相涉的理由,而每个人都有理由去提高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就是主体无涉的理由。其中

斯坎伦注重的是前者,而持多余性反对观点的人则根据后者对其进行反驳,这样就形成了对斯坎伦

的一种缺少根基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判。非个人理由并不提供可拒绝性原则的根据。例如,人们

没有理由破坏原始森林,仅仅是由于破坏原始森林的行为本身是错误的(这种行为会导致生态环境

的破坏),而不是由于破坏原始森林与个体的权利和利益相矛盾。但这种主体无涉的理由可能会在

确定有理由拒绝的其他根据时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例如,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可能会去考察原始

森林,从而为科学发展做贡献,那么从他个人的理由来看,就有理由拒绝只考虑经济利益而破坏原

始森林的行为。但是这些表面上的个人理由来源于对非个人价值的判断,这些非个人价值就是原

始森林是珍贵的,其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素材。契约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这种非个人的理由和我们

应该帮助自己的同胞,不去做伤害他们的行为的理由一样。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些行为会导致

一些人被伤害。因此,在契约主义的反对者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把不去伤害同胞的理由诉诸于该

行为不能被合理拒绝的原则所允许就是多余的。

四、“个人理由”与“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

这两个领域之所以有着不同的道德理由,是由于二者所涉及到的价值本性不同。当我们说某

种行为是错误的或者对于某个人来说是错误的,这里表达的是从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出发,我们有

理由去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但是当这种行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领域时,上述有理由去避

免这种行为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涉及到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作为理性的人有

理由去避免被伤害。当然作为理性的人有理由避免被伤害可能有别的理由———如这个人是个科学

家,这个人掌握很多技能等,但认识到人的价值在于人是一种理性主体存在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道

德领域的核心。作为理性主体的人从其本身出发就有理由拒绝不正当的行为。同时,所有人都是

作为理性主体存在的,个体不仅仅认识到自己作为理性主体所拥有的道德理由,还要认识到别的主

体所拥有的道德理由,要从可拒绝性原则出发处理自己和别的理性主体的关系。同时,这两个领域

之所以有着不同的道德理由,还在于二者所涉及道德范围不同。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关注的并非

是广义的道德,并非所有的被称为“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都可以纳入契约主义的范围。例如,当
一个不称职的家长,或者做一个不忠实的朋友,是一种道德上的缺失,斯坎伦的契约论并没有很好

地解释对这些事情的谴责。它们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他人合理的期待[13]。
再比如,同性恋也不涉及对他人的责任与义务,但仍然是一种道德上错误。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中

道德的范围是通常所称的“道德”的一个特殊部分,是对一个较为狭窄的道德领域的说明,它涉及的

是人们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比如要信守诺言、不能撒谎、反对杀戮等,它们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道德规范。斯坎伦之所以从个人理由出发理解契约主义,是由于斯坎伦将自己的契约主义限

制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领域。
在斯坎伦所规定的狭义道德领域内,不仅仅能够通过个人理由理解一项行为是不正当的缘由,

还可以通过不断追问个人理由来分析某些抽象的道德名词,使得这些词语蕴含的道德意义表现得

更为具体和规范。假设有准则P允许一些残忍的行为,因此我们有理由拒绝准则P,当我们寻找拒

绝P的理由时,了解相关信息的个体就会区分出准则P允许的哪些行为是残忍的,这些残忍的行

为所带来的可能的严重后果是什么。这些行为给某些主体带来的可能的严重后果使得潜在的受害



者按照主体相涉的理由要求行为实施者去避免这项行为。契约主义者从受害者的主体相涉的理由

出发,可以宣称是准则P给他们带来的可能的、具体的严重后果,使得准则P所允许的行为是不能

得到合理辩护的,因而准则P所允许的行为是道德不正当的。契约主义通过这种主体相涉的理由

来分析“残忍”这一抽象的道德名词,一方面保留了这一道德名词所蕴含的伦理学意义,另一方面也

为这个名词提供了具体的、规范性的意义[14]。因此,当意欲从主体相涉的理由来理解斯坎伦的可

拒绝性原则时,契约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某些行为不正当的复杂理由,这样可拒绝性原则就不是

多余的,而是在判断行为不正当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主体相涉的理由不仅仅可以用来反驳多余性反对,还可以用来证明契约主义作为一种实

质性道德理论的优越性。后果论者通常把促进最大化的善以及将伤害降到最低来作为基本的、独
立的道德准则来使用。后果论者的证明模式从根本上说是集合性的:某种确定的价值其总量要被

最大化[1]230。它根据给少数人以昂贵的代价却给其他更多的人带来足够多的利益来证明其正当

性。而契约主义的证明模式则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个人要求权这个一般理由,相对于整体利益的理

由,在道德论证上更强而有力,因此一项原则如果容许甚至要求人们伤害一小部分人来增进总体的

利益,就是可以被合理地反对的[15]。相对于后果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的优势在于:它赋予每个人

的合理理由在道德论证上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它避免牺牲他人的较小利益来实现最大化的利

益。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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